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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信商業銀行【數位存款帳戶約定條款】修訂內容公告 

編號:數位存款 1130507版(自 113年 05月 07日起適用) 

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數位存款帳戶約定條款(編號:數位存款 1130507版) 數位存款帳戶約定條款(編號:數位存款 1110615版) 版本修訂。 

第三條  帳戶類型及交易限額 
一、帳戶類型 

類型 身分認證程序 使用範圍 

第一類 
(無視訊) 

採用自然人憑證進行驗證。 

貴行本人帳戶間轉帳(如定期
存款)、本人/他人非約定帳戶
轉帳、繳費稅、消費扣款、存
款、 提款。 

第一類 
(臨櫃雙
證件) 

既有第三類帳戶客戶於線上
申請帳戶升級後，持雙證件臨
櫃辦理身分驗證。 

第三類 
連結立約人於其他銀行臨櫃
開立之存款帳戶進行驗證。 

二、帳戶交易限額 
金融卡及其他交易限額如有未約定者，依本行存款業務總約定書之
相關約定辦理。 

功能/交易限額 
(金額單位：新臺幣/

元) 

帳戶類型 

第一類 
(無視訊) 

第一類 
(臨櫃雙證件) 

第三類 

金融卡 

提款 
本行 ATM：單筆 10~12萬

註 5
/單日 12萬 

跨行 ATM：單筆 2萬      /單日 12萬 

非約定轉帳 
除金融卡非約轉單筆 3 萬 
其餘交易功能限額規定如下 

單筆  5 萬 
單日 10 萬 
單月 20 萬 

單筆 1 萬 
單日 3 萬 
單月 5 萬 

網路銀行 
(含行動
網銀) 

非約定轉帳
(註 1)

 

金融卡 
& 

網路銀行 
(含行動
網銀) 

消費扣款
(註 2)

 

繳稅
(註 3)

 單筆 200 萬/單日不限 

繳費
(註 3、4)

 單筆 200 萬/單日 300萬 

註 1:非約定轉帳含轉本人及他人帳戶之轉帳及匯款交易。 
註 2:消費扣款指使用本行晶片金融卡或行動網銀台灣 Pay QR Code

至實體或網路特約商家進行消費扣款交易。 
註 3:可於本行 ATM、網路 ATM、網路銀行(個人網銀及行動網銀)等自

動化通路進行繳稅、繳費。 
註 4:繳費單日交易限額為各設備合併計算。 
註 5:依本行提款機器型號不同，單次提款最高限額不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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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帳戶類型 

類型 身分認證程序 使用範圍 

第一類 
(無視訊) 

採用自然人憑證進行驗證。 

貴行本人帳戶間轉帳(如定期
存款)、本人/他人非約定帳戶
轉帳、繳費稅、消費扣款、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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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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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/交易限額 
(金額單位：新臺幣/

元) 

帳戶類型 

第一類(無視訊) 第三類 

金融卡 

提款 
本行 ATM：單筆 10~12萬

註 5
/單日 12萬 

跨行 ATM：單筆 2萬      /單日 12萬 

非約定轉帳 除金融卡非約轉單筆 3 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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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日 3 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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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卡 
& 

網路銀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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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註 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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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註 3)

 單筆 200 萬/單日不限 

繳費
(註 3、4)

 單筆 200 萬/單日 300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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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2:消費扣款指使用本行晶片金融卡或行動網銀台灣 Pay QR Cod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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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3:可於本行 ATM、網路 ATM、網路銀行(個人網銀及行動網銀)等自

動化通路進行繳稅、繳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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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因應新增提
供數存第三
類帳戶之客
戶得持雙證
件臨櫃辦理
帳戶升級為
數存第一類
帳戶，於第
三條第一款
及第二款新
增帳戶類型
及身分驗證
程序等說
明。 

二、 所有帳戶類
型使用範圍
皆相同，合
併使用範圍
說明欄。 
 

 


